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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港开发区建筑工地开（复）工防控工作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《关于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一级响应措施的通告》要求，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无锡市《关于做好建筑工地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锡建质安〔2020〕4 号）

和江阴市《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复工防控工作的通知》

（澄防指〔2020〕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开发区实际，现就辖

区建筑工地开工、复工防控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落实节后开、复工项目管控。根据无锡市、江阴

市政府《关于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级响应措施的

通告》要求，辖区所有新建、在建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项目开工

（包括桩基施工）、复工时间不得早于 2020年 2月 20日。如有

疫情防控特殊情况，另行通知。项目建设单位要组织项目各参建

单位做好推迟开（复）工的相应的建设计划调整安排，对于项目

返澄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来自发生疫情的重点地区及途径重点地

区的务工人员，及时下达暂缓返澄来澄的通知。项目各参建单位

节前已与外来务工人员有明确约定返澄来澄的，必须动员已离澄

人员不得提前返回江阴，待项目确认开（复）工通知后才能返澄。 

涉及保障公共事业运行必需（供水、供气、供电、通讯等

行业）、疫情防控必需（医疗器械、药品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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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）、群众生活必需（超市卖场、农贸市场、食品生产和物流

供应等行业）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外。其他确

因特殊原因申请提前开工、复工的建筑工地，原则上仅限于涉及

承担国家、省、市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，且必须提前开（复）工

的。 

确因特殊原因申请提前开（复）工的建筑工地，施工单位

须向所在地镇街园提交相关书面材料（《江阴市建筑工地提前开

（复）工申请表》、相关证明材料及承诺书），由所在地镇街园

初审通过后提交给开发区管委会，经审核通过后报江阴市政府，

江阴市政府同意后按照流程规定报无锡市政府，经无锡市政府同

意后方可提前开（复）工。 

二、科学编制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方案。各建筑工地应按照

无锡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措施要求制定

本项目的疫情防控方案，并于 2 月 15 日前上报。疫情防控方案

未经通过的，一律不得组织招录工人，严禁擅自开、复工建设。 

三、严格按照管控程序合理实施开（复）工。2020 年 2 月

20 日后开工、复工的建筑工地，须向所在地镇街园提交相关书

面材料（《临港开发区建筑工地开（复）工申请表》、相关证明

材料及承诺书，详见附件），由所在地镇街园初审通过后提交给

开发区管委会，经审核通过后报江阴市政府。开（复）工前，必

须严格按照《江阴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（澄

安专治〔2019〕12 号）文件要求，切实做好复工复产前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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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工作。 

四、妥善处置合同争议。各属地镇街园要告知各新建、在

建工地参建各方，因疫情防控导致的建设工期延误，属于合同约

定中的不可抗力情形，建设单位应将合同约定的工期顺延，防止

开工、复工后抢工期、赶进度带来生产安全风险。 

五、强化违法违规行为惩戒。辖区范围内所有建筑及市政

工程项目严禁私自组织外来务工人员擅自开工、复工建设，对擅

自开工、复工导致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项目，其

参建单位将一律纳入开发区建筑市场“黑名单”，从 2020 年起

禁止进入建筑市场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各镇街要切实落

实属地责任，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，为建筑工

地开展疫情防控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，并对开工、复工工地加强

监测和管控，压实施工单位的防疫主体责任。对未经批准擅自开

工、复工、扩大规模或未按要求落实防疫主体责任的施工单位，

由各镇街采取相关措施，对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关停，造成后果

的，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六、加大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力度。各属地镇街园应督促各

施工单位切实做好春节停工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。现有留守人员

必须严格执行配戴口罩和其他必要的防护用品等规定，每天要对

建筑施工工地内值班区域、生活区域等公共部位进行消毒、灭杀。

工地现场实行封闭管理，严禁工人随意出入，严禁非留守人员在

工地留宿。留守人员进出公共场所应自觉佩戴口罩，不得前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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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场所参加集体宴席、聚餐等活动。 

2月 20日 24时后，各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强化

防控措施，并按照以下五个开（复）工条件进行自我评估，满

足开（复）工条件的报管委会批准后有序开工、复工，并做好

相关统计工作。开（复）工条件如下： 

1、防控机制到位。施工单位负责人必须现场指挥，建立建

筑施工工地疫情防控组织架构，做好开（复）工方案，明确疫情

防控应急流程、具体工作人员、工作职责，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主

体责任落实。 

2、员工排查到位。把好施工人员入口关，全面排查所有员

工，按照“一人一档”做好建档筛查工作。凡从疫情重点地区返

澄的务工人员，必须严格执行集中隔离 14 天的要求；从疫情重

点地区以外的返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居家隔离 14 天的要求。隔

离期结束后，如无感染症状，方可正常上班。一旦发现务工人员

有发热、咳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，立即报告并督促其到就近

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，同时做好信息上报和随访。 

3、隔离设施到位。施工单位如果有外来务工人员的，必须

设置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，如没有条件设置的，落实一级响应

措施期间推迟接收重点疫情地区的返澄务工人员。 

4、防护措施到位。施工单位要按照市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制

定的标准开展疫情防护和隔离工作，要做好口罩、测温计、消毒

水等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及发放工作，物资储备不少于 3天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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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内部管理到位。施工单位要确保每日监测上报施工人员

身体状况，督促施工人员佩戴口罩并做好个人防护，发现情况

及时报告采取处置措施，并加强员工下班后管理。要切实做好

集中施工区、住宿区、食堂等人员密集区疫情防控，做好场地

的通风、消毒和卫生管理，做好隔离区管控。按规定加强安全

环保管理。 

七、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领导。各属地镇街园和开发

区建设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，切实

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各级管理责任，强化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。

各属地镇街园要落实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的属地责任，做到内

防传播、外防输入等要求，切实加强对各建筑工地从业人员的

疫情监测和防控；开发区建设主管部门要强化责任、靠前指挥，

加强与属地镇街园的沟通、协调，随机抽查检查工地，加强疫

情防控。各属地镇街园和开发区建设主管部门要制定周密的应

急预案，采取严密的开（复）工应对措施，按照临港开发区管

委会的决策和工作部署，坚决切实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．临港开发区建筑工地开（复）工计划表 

2．临港开发区建筑工地开（复）工申请流程图 

3．临港开发区建筑工地开（复）工申请表 

4．施工单位承诺书 

5．施工单位返澄务工人员调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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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临港开发区建筑工地开（复）工计划表 

序号 企业名称 复工时间 企业详细地址 用工人数 外来用工人数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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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临港开发区建筑工地开（复）工申请流程图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施工单位提出开（复）工申请 

施工单位将开（复）工申请的相关材料提

交属地镇街园区 

镇街园区初审 

江阴市政府审批 

开发区管委会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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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临港开发区建筑工地开（复）工申请表 

单位名称  所属地区  

施工地址  

法人代表 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 

项目内容  
开（复）工

人数 
 

开（复）工准备情况 

 

镇街初审

意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 月    日 

规划建设局 

审核意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开发区 

意 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联系人：  电话：  日期： 

注：本表一式五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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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承  诺  书 

 

本单位保证全部申报材料准确、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同时

承诺： 

1、防控机制到位。本单位负责人坚持现场指挥，建立建筑

施工工地疫情防控组织架构，做好开（复）工方案，明确疫情防

控应急流程、具体工作人员、工作职责，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主体

责任落实。 

2、员工排查到位。把好施工人员入口关，全面排查所有员

工，按照“一人一档”做好建档筛查工作。凡从疫情重点地区返

澄的务工人员，必须严格执行集中隔离 14 天的要求；从疫情重

点地区以外的返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居家隔离 14 天的要求。隔

离期结束后，如无感染症状，方可正常上班。一旦发现务工人员

有发热、咳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，立即报告并督促其到就近

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，同时做好信息上报和随访。 

3、隔离设施到位。本单位如果有外来务工人员的，按要求

设置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，如没有条件设置的，落实一级响应

措施期间推迟接收重点疫情地区的返澄务工人员。 

4、防护措施到位。本单位要按照市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制定

的标准开展疫情防护和隔离工作，要做好口罩、测温计、消毒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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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及发放工作，物资储备不少于 3天用量。 

5、内部管理到位。本单位确保每日监测上报施工人员身体

状况，督促施工人员佩戴口罩并做好个人防护，发现情况及时

报告采取处置措施，并加强员工下班后管理。切实做好集中施

工区、住宿区、食堂等人员密集区疫情防控，做好场地的通风、

消毒和卫生管理，做好隔离区管控。并按规定加强安全环保管

理。 

本单位承诺，已满足开（复）工条件，并将在开工后继续

做到 “五个到位”，若存在虚假承诺或未按要求落实有关防疫

工作要求导致不良后果的，对本单位疫情防控负完全责任，本单

位及负责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

 

 

申请单位（签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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